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玲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戴維余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續字

第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玲玉於民國104年12月間，受時任一

六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

號，下稱一六八公司）負責人曾東洲委任，擔任借名契約出

借人（未簽訂書面契約），由被告具名購買房屋，並向銀行

申辦貸款，嗣房屋出售後，被告得與一六八公司均分一半利

潤方式合作進行不動產交易，係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嗣雙

方商議既定，曾東洲即透過從事資產管理工作之簡文峯，覓

得急欲出售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建物及

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以處理債務之詹定奎，由簡文

峯搓合買賣雙方並協助詹定奎處理債務，再由一六八公司員

工蕭振豪代理買賣雙方於104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房地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由詹定奎將系爭房地出售登記予被告，並

至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詹孟龍民間公證人處辦理契約公證，

曾東洲即於105年3月8日，自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0

0萬元至簡文峯指定之金主馬宗凡帳戶，作為頭期款使用，

再以被告名義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辦理系

爭房地貸款後，被告再於105年3月25日和詹定奎簽訂租約，

由詹定奎以每月1萬3,500元租金，向被告回租系爭房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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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則以租金收入，支付新光銀行每月約7,000元不等之貸款

本息及每年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等費用支出，並由曾東

洲保管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

知雙方上開約定及履約內容，亦明知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狀在曾東洲持有中，並未遺失，且曾東洲及一六八公司

係從事不動產業務，絕無可能無故讓非親非故之被告未實際

支付任何對價，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先

於109年2月25日，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權狀遺失切結書，

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失之不實事由，向桃園市桃園地政

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使不知情之

公務員將此一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異動清

冊、土地（建物）權利書狀註銷公告及權利書狀公告作廢清

冊等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不動產所有權狀發給

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被告未經曾東洲同意，即於109年3月

30日，由詹定奎以契約金額450萬元，但實際以320萬元之對

價，以其侄兒李遠昌名義買回系爭房地，且被告取得系爭房

地320萬元價金後，分文未支付予一六八公司，而為違背其

任務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住所、居所

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於113年4月10日繫屬本院，被告當時住所為臺北市○

○區○○路00巷0號4樓，未見陳報其他居所，亦無在本院轄

區內之監所執行或羈押，有其偵查中供述、個人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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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本件起訴時，被

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均非在本院轄區。

　㈡又被告供稱其係在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由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代收，再轉

送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其之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李遠

昌，簽約地點係在其住處（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

樓）樓下（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7號卷【下稱本院

卷】第167頁、第42頁），且被告係於109年5月20日向桃園

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於李遠昌

（見111年度他字第65號卷第5至9頁），足見本件被告行為

地與結果地均非本院轄區。

四、綜上所述，本案犯罪地或被告於起訴時之住所、居所、所在

地，均不在本院管轄範圍，檢察官向無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

件公訴，即有未合，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被告住所地、犯罪地之法院

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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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玲玉




選任辯護人  戴維余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玲玉於民國104年12月間，受時任一六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一六八公司）負責人曾東洲委任，擔任借名契約出借人（未簽訂書面契約），由被告具名購買房屋，並向銀行申辦貸款，嗣房屋出售後，被告得與一六八公司均分一半利潤方式合作進行不動產交易，係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嗣雙方商議既定，曾東洲即透過從事資產管理工作之簡文峯，覓得急欲出售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以處理債務之詹定奎，由簡文峯搓合買賣雙方並協助詹定奎處理債務，再由一六八公司員工蕭振豪代理買賣雙方於104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由詹定奎將系爭房地出售登記予被告，並至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詹孟龍民間公證人處辦理契約公證，曾東洲即於105年3月8日，自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文峯指定之金主馬宗凡帳戶，作為頭期款使用，再以被告名義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後，被告再於105年3月25日和詹定奎簽訂租約，由詹定奎以每月1萬3,500元租金，向被告回租系爭房地，被告則以租金收入，支付新光銀行每月約7,000元不等之貸款本息及每年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等費用支出，並由曾東洲保管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雙方上開約定及履約內容，亦明知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在曾東洲持有中，並未遺失，且曾東洲及一六八公司係從事不動產業務，絕無可能無故讓非親非故之被告未實際支付任何對價，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先於109年2月25日，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權狀遺失切結書，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失之不實事由，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此一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土地（建物）權利書狀註銷公告及權利書狀公告作廢清冊等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不動產所有權狀發給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被告未經曾東洲同意，即於109年3月30日，由詹定奎以契約金額450萬元，但實際以320萬元之對價，以其侄兒李遠昌名義買回系爭房地，且被告取得系爭房地320萬元價金後，分文未支付予一六八公司，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於113年4月10日繫屬本院，被告當時住所為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樓，未見陳報其他居所，亦無在本院轄區內之監所執行或羈押，有其偵查中供述、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本件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均非在本院轄區。
　㈡又被告供稱其係在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由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代收，再轉送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其之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李遠昌，簽約地點係在其住處（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樓）樓下（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67頁、第42頁），且被告係於109年5月20日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於李遠昌（見111年度他字第65號卷第5至9頁），足見本件被告行為地與結果地均非本院轄區。
四、綜上所述，本案犯罪地或被告於起訴時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均不在本院管轄範圍，檢察官向無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公訴，即有未合，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被告住所地、犯罪地之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玲玉


選任辯護人  戴維余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續字
第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玲玉於民國104年12月間，受時任一
    六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
    下稱一六八公司）負責人曾東洲委任，擔任借名契約出借人
    （未簽訂書面契約），由被告具名購買房屋，並向銀行申辦
    貸款，嗣房屋出售後，被告得與一六八公司均分一半利潤方
    式合作進行不動產交易，係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嗣雙方商
    議既定，曾東洲即透過從事資產管理工作之簡文峯，覓得急
    欲出售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建物及其坐落土
    地（下稱系爭房地）以處理債務之詹定奎，由簡文峯搓合買
    賣雙方並協助詹定奎處理債務，再由一六八公司員工蕭振豪
    代理買賣雙方於104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房地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由詹定奎將系爭房地出售登記予被告，並至新北市
    板橋區民權路詹孟龍民間公證人處辦理契約公證，曾東洲即
    於105年3月8日，自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
    簡文峯指定之金主馬宗凡帳戶，作為頭期款使用，再以被告
    名義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辦理系爭房地貸
    款後，被告再於105年3月25日和詹定奎簽訂租約，由詹定奎
    以每月1萬3,500元租金，向被告回租系爭房地，被告則以租
    金收入，支付新光銀行每月約7,000元不等之貸款本息及每
    年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等費用支出，並由曾東洲保管系
    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雙方上
    開約定及履約內容，亦明知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在
    曾東洲持有中，並未遺失，且曾東洲及一六八公司係從事不
    動產業務，絕無可能無故讓非親非故之被告未實際支付任何
    對價，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先於109年2
    月25日，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權狀遺失切結書，以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狀遺失之不實事由，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
    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
    此一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土地
    （建物）權利書狀註銷公告及權利書狀公告作廢清冊等公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不動產所有權狀發給業務管理
    之正確性。嗣被告未經曾東洲同意，即於109年3月30日，由
    詹定奎以契約金額450萬元，但實際以320萬元之對價，以其
    侄兒李遠昌名義買回系爭房地，且被告取得系爭房地320萬
    元價金後，分文未支付予一六八公司，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
    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同法第3
    42條第1項背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住所、居所
    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於113年4月10日繫屬本院，被告當時住所為臺北市○○
    區○○路00巷0號4樓，未見陳報其他居所，亦無在本院轄區內
    之監所執行或羈押，有其偵查中供述、個人戶籍資料、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本件起訴時，被告之
    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均非在本院轄區。
　㈡又被告供稱其係在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由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代收，再轉
    送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其之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李遠昌
    ，簽約地點係在其住處（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樓）樓下
    （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67頁
    、第42頁），且被告係於109年5月20日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
    務所申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於李遠昌（見111年度
    他字第65號卷第5至9頁），足見本件被告行為地與結果地均
    非本院轄區。
四、綜上所述，本案犯罪地或被告於起訴時之住所、居所、所在
    地，均不在本院管轄範圍，檢察官向無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
    件公訴，即有未合，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被告住所地、犯罪地之法院
    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玲玉


選任辯護人  戴維余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玲玉於民國104年12月間，受時任一六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一六八公司）負責人曾東洲委任，擔任借名契約出借人（未簽訂書面契約），由被告具名購買房屋，並向銀行申辦貸款，嗣房屋出售後，被告得與一六八公司均分一半利潤方式合作進行不動產交易，係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嗣雙方商議既定，曾東洲即透過從事資產管理工作之簡文峯，覓得急欲出售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以處理債務之詹定奎，由簡文峯搓合買賣雙方並協助詹定奎處理債務，再由一六八公司員工蕭振豪代理買賣雙方於104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由詹定奎將系爭房地出售登記予被告，並至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詹孟龍民間公證人處辦理契約公證，曾東洲即於105年3月8日，自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文峯指定之金主馬宗凡帳戶，作為頭期款使用，再以被告名義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後，被告再於105年3月25日和詹定奎簽訂租約，由詹定奎以每月1萬3,500元租金，向被告回租系爭房地，被告則以租金收入，支付新光銀行每月約7,000元不等之貸款本息及每年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等費用支出，並由曾東洲保管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雙方上開約定及履約內容，亦明知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在曾東洲持有中，並未遺失，且曾東洲及一六八公司係從事不動產業務，絕無可能無故讓非親非故之被告未實際支付任何對價，而「無償」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先於109年2月25日，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權狀遺失切結書，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遺失之不實事由，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此一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土地（建物）權利書狀註銷公告及權利書狀公告作廢清冊等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不動產所有權狀發給業務管理之正確性。嗣被告未經曾東洲同意，即於109年3月30日，由詹定奎以契約金額450萬元，但實際以320萬元之對價，以其侄兒李遠昌名義買回系爭房地，且被告取得系爭房地320萬元價金後，分文未支付予一六八公司，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於113年4月10日繫屬本院，被告當時住所為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樓，未見陳報其他居所，亦無在本院轄區內之監所執行或羈押，有其偵查中供述、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本件起訴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均非在本院轄區。
　㈡又被告供稱其係在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由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代收，再轉送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其之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李遠昌，簽約地點係在其住處（臺北市○○區○○路00巷0號4樓）樓下（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67頁、第42頁），且被告係於109年5月20日向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申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於李遠昌（見111年度他字第65號卷第5至9頁），足見本件被告行為地與結果地均非本院轄區。
四、綜上所述，本案犯罪地或被告於起訴時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均不在本院管轄範圍，檢察官向無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公訴，即有未合，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被告住所地、犯罪地之法院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